
 

立法會CB(2)809/05-06(01)號文件  
 

立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二 零 零 九 年 東 亞 運 動 會  

補 充 資 料  

 

引 言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曾 在 2005年 12月 9日 會 議 上 ， 審 議 有 關

「 2009年 東 亞 運 動 會 」 的 CB(2)576/05-06(01)號 文 件 。 會 上 ，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就 以 下 各 方 面 提 供 補 充 資 料 -   

 

 (  a ) 政 府 在 發 展 香 港 體 育 的 長 遠 策 略 及 措 施 ；   

 (  b ) 2009年 東 亞 運 動 會 比 賽 項 目 的 選 取 及 賽 事 入 場 券 收

益 的 預 算 ；   

 (  c ) 資 助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財 務 安 排 ； 以 及  

 (  d ) 借 調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職 員 以 協 助 籌 辦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安 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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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的 回 應  

 

發 展 香 港 體 育 的 長 遠 策 略 和 推 廣 措 施  

 

整 體 策 略 、 行 政 架 構 及 資 源 分 配  

 

2.  政 府 一 向 致 力 在 社 區 提 倡 和 培 養 熱 愛 體 育 運 動 的 文 化，以

及 提 升 香 港 在 國 際 體 壇 的 地 位 。 我 們 發 展 體 育 的 長 遠 目 標 是  

－  

 (  a ) 推 廣「 普 及 體 育 」 -  培 養 全 港 市 民 持 續 參 與 體 育 運

動 的 文 化 ， 鼓 勵 所 有 人 士 ， 不 論 老 幼 ， 都 積 極 參 與

體 育 運 動 ， 追 求 身 心 健 康 ；   

 (  b ) 促 進 精 英 體 育 發 展  -  培 育 精 英 運 動 員，在 大 型 國 際

體 育 賽 事 中 爭 取 佳 績 ， 為 港 爭 光 ， 並 為 本 港 青 少 年

樹 立 榜 樣 ； 以 及  

 (  c ) 宣 揚 香 港 為 主 辦 國 際 體 育 賽 事 的 理 想 場 地 及 盛 事 之

都  -  從 而 吸 引 更 多 旅 客 來 港 和 帶 來 各 種 經 濟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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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 2004年 重 整 本 地 體 育 行 政 架 構 後，我 們 成 功 與 香 港 體 育

學 院、港 協 暨 奧 委 會、各 單 項 體 育 總 會 及 其 他 相 關 的 界 別（ 例

如 教 育 界 ， 醫 療 界 及 商 界 等 ） 建 立 緊 密 的 夥 伴 關 係 ，手逐

步體現體 育 盛 事 化 、 普 及 化 及 精 英 化 的 政 策 目 標 。同時， 體

育 委 員 會 及 其 下三個事 務 委 員 會 （即大 型 體 育活動 事 務 委 員

會 、 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精 英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已於 2005

年 全 面開展工作， 就 各 自範疇向 政 府 提 供 策 略性建 議 ， 推 動

本 地 體 育 的 發 展 。  

 

4.  政 府 從 多 方 面投放資 源 推 動 及支持 香 港 的 體 育 發 展 。 在

2004-05年度， 政 府投放在 體 育軟件 的 總開支（ 不包括興建 場

地 及 其管理 和營運 ）達 3億 3千多萬元， 其 中包括由康 文 署投

放約 1億元主 辦 的 2萬 8千多 項 在 全 港 18區 社 區 所舉辦 的 康 體

活動 及 體 育訓練課程。同年 ，該署亦為 體 育 總 會 和 體 育機構

提 供超過 1億 3,500萬元的 資 助，以 協 助 有 關團體 推 行 體 育 發 展

及 培訓的工作。此外， 民 政 事 務局亦有 提 供約 800萬的 資 助予

中 國 香 港 體 育 協 會 暨 奧林匹克委 員 會作為 經費。 而 香 港 體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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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則獲撥款 9,100萬元， 重點發 展 精 英 體 育 。除了這些經常

性開支外，藝術及 體 育 發 展基金也為 各 體 育 總 會 提 供 參加大

型 體 育 比 賽 所需的支援。 在 2005年 ， 各 體 育 總 會共獲 2,358萬

元的撥款， 協 助 其 賽前訓練和 參加大 型 體 育 比 賽 ， 如最近的

第十屆全 國 運 動 會 、澳門第四屆東 亞 運 動 會 、泰國曼谷第 一

屆亞洲室內運 動 會 ， 以 及 2006年 多哈亞 運 會 。 香 港 運 動 員未

來 參 與 2009年 東 亞 運 動 會 ，亦會透過藝術及 體 育 發 展基金為

運 動 員 提 供 所需的 財 政支援。  

 

5.  此外，康 文 署管理 85個體 育館、274個網球場、24個運 動 場 、

53個天然草地球場 、 22個人造草地球場 及 36個游泳池等 社 區

體 育設施，供 體 育 界使用及 市 民 進 行 康 體活動。各 體 育 總 會 、

地 區 體 育 會 、受資 助非政 府機構 及 學校均可於非繁忙時段申

請免費使用康 文 署轄下 體 育館的 主 場 和活動室等設施 ， 以 籌

辦 各類型 體 育活動 。現時，這些社 區 康 體設施 的平均使用率

由 44%至 100%不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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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的 推 行 措 施  

 

6.  在具體 的 推 行工作方 面 ， 我 們 積 極 與 社 會 各 界 ，包括學

校、 區 議 會 、 地 區 體 育 會 、 社 區 體 育 會 以 及 體 育 總 會 建 立 緊

密 的伙伴 關 係 ，透過舉辦 下列不同的 社 區 體 育活動 及計劃，

向公眾提 倡 健 康 的生活方式和 鼓 勵 參 與 體 育活動 ，同時提 升

本 港 的 體 育水平及 文 化 ， 並藉此加強社 會 的凝聚力  -  

 

(  a ) 社 區 康 體工作  

康 文 署透過 18 個分 區 康 樂 事 務 辦 事處舉辦 各式各 樣

的 康 體活動 、訓練班及 比 賽 ，讓不同年齡的 市 民 參

與。在 2004-05 年度，該署共舉辦了 2 萬 8 千多 項活

動 ， 參加者約有 166 萬人次。 為加強教 育 宣傳勤做

運 動 和 建 立 健 康生活模式的 重 要性， 康 文 署 和衞生

署 自 2000 年起合辦“普 及 健 體＂運 動，透過舉辦 不

同類型 的 項 目 供 市 民 參 與 ， 推 廣“普 及 體 育＂的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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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自 2001 年開始， 康 文 署 積 極 鼓 勵 各 體 育 總 會

成 立 社 區 體 育 會 ， 並 提 供 資 助予參 與計劃的 社 區 體

育 會 在 地 區層面 籌 辦 體 育 培訓活動。計劃在 2001-02

年開始推 行至今，已有 26 個體 育 總 會 參 與計劃，共

成 立了 216 個社 區 體 育 會，在 2004-05 年 所舉辦 的活

動達 847 項，參加人數超過 22 000 人次。在 2005-06

年 ， 康 文 署 會繼續 推 廣 社 區 體 育 會計劃的工作， 預

計參 與計劃的 社 區 體 育 會將增加至 250 個，舉辦 的

活動 會超過 1 000 多 項 ， 而 參加人次會接近 3 萬。  

 

為 建 立 香 港 市 民 的 體質數據資 料庫， 康 文 署於 2005

年 11 月開展 「 社 區 體質測試計劃」， 並透過計劃研

究市 民 的 運 動模式與 體質的 關 係 。該計劃現正在 全

港 18 區 為 8 000 名年齡介乎 3 至 69 歲的 市 民 進 行 體

質測試， 並由專業機構 就 所 收集得到的數據進 行 分

析和撰寫報告， 整個計劃預計於 2006 年 中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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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學校體 育 推 廣  

在 推 動 學校體 育 運 動 發 展 方 面，康 文 署 自 2001 年開

始積 極 為 就讀中 、小學 及特殊學校的 青 少 年 提 供 運

動 資訊和 各 種 體 育訓練計劃。內容包括「 運 動 教 育

計劃」、「簡易運 動計劃」、「 運 動領袖計劃」、「外展

教練計劃」、「聯校專項訓練計劃」 及 「 運 動章別獎

勵計劃」 等六項附屬計劃  (詳情請參閱附件 一 )。  

 

學校體 育 推 廣計劃的活動 項 目由 2001 年 的 1 188 項

增加至現時的 6 424 項 ，增長率達 440%； 參 與計劃

的 學校由 2001 年 的 574 間增加至現時的 875 間 (佔全

港 中小學校的  66 %）；每年 的 參 與 學生人數由起初

的 234 000 人次增加至 473 000 人次，增長率超過一

倍。此計劃涵蓋的 運 動 項 目由起初的 25 項增加至現

時的 29 項 。 我 們 的 目 標 是 在 2005-06 年度把學校體

育 推 廣計劃伸展至總共 900 間學校， 提 供 6 800 項活

動 ，共 490 000 個參加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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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文 署 會繼續加強與 教 育統籌局 (教統局 )的 協 調，並

積 極透過教統局現有 的 資訊平台向 老師發放計劃的

最新活動消息及 運 動 教 育 資訊。  

 

( c ) 體 育 發 展  

康 文 署透過提 供 財 政 資 助 ，支援和 推 動 各 體 育 總 會

籌 辦 各類型 體 育 發 展計劃，包括青苗體 育 培訓計

劃、地 區 體 育隊訓練計劃及 分 區代表隊訓練等。（詳

情請參閱附件 二 ）。這些計劃除了在基層社 區 普 及 體

育 運 動外， 更可發掘有潛質的 青 少 年 ，讓他 們透過

有系統及循序漸進 的訓練及 選拔，按成 績加入 分 區

或香 港代表隊， 並 有機會代表香 港 參 與 國 際 賽 事 。  

 

在 2004-2005 年度，  各 體 育 總 會 在 康 文 署 資 助 下 ，

共舉辦了 4 800 項 體 育 發 展計劃，約有 110 740 名人

士 參加。在 2005-06 年度，預計籌 辦約 5 100 項活動，

提 供約 137 530 個參加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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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精 英 體 育  

  

  在 促 進 精 英 體 育 發 展 方 面，我 們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提

升 香 港 在 全 國 和 國 際 體 壇 上 的競爭 力。香 港 體 育

學 院 與 各 有 關 體 育 總 會 緊 密合作，以落實精 英 運

動 員 的 培訓計劃； 進 行 教練培訓和 教 育 、 青 少 年

代表隊和 預 選 精 英隊培訓方 面 的工作；提 供 與 精

英 體 育 有 關 的 資訊；以 及 進 行 提高精 英 體 育水平

的 相 關研究。 在 各 方 的努力 及 政 府 的支持 下 ， 香

港 運 動 員近年 的水平不斷提高，並 在 多 項 大 型 國

際 賽 事 中 有出色的表現。2 0 0 4 年 香 港 運 動 員 在 全

國 、 亞洲及 國 際 賽 事 中屢獲佳 績 ， 其 中包括勇奪

2004 年雅典奧 運男子乒乓球雙打項 目 的銀牌，為

香 港奪得第 二 面 奧 運獎牌。 在 2 00 5 年 香 港代表

隊 也 在 第 十 屆 全 國 運 動 會 的 自 行 車 項 目 中 奪 得

BMX 越野賽 的金牌；另外又在 第四屆東 亞 運 動

會 及 第 一屆亞洲室內運 動 會 總共奪得 1 4 面金、

1 1 面銀及 1 6 面銅牌。 政 府 會繼續聽取 體 育 委 員

會 / 精 英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提出有 關 發 展 精 英 體 育

路向 、優先次序等 事宜的意見， 全 力 提 升 本 地 精

英 體 育 的水平。  

 



                                 第 10 頁 

 

 (e) 體育盛事 

  為推 廣 香 港作為 亞洲體 育 盛 事 之 都 的形象， 協 助 香

港 的 體 育 總 會加強爭 取 商 界 及 廣 大 市 民 的支持 ， 發

展 更 多可持 續 的 大 型 國 際 體 育活動 ， 體 育 委 員 會轄

下 的 大 型 體 育活動 事 務 委 員 會已於 2005 年 推出 “M”

品牌大 型 體 育活動支助計劃。 在 2005 年度，已有五

項申請獲大 型 體 育活動 事 務 委 員 會確認成 為“M＂

品牌項 目 ，包括 2005 香 港公開羽毛球錦標 賽 、 2005

世界壁球錦標 賽 、 香 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 香 港馬拉

松 2006 及 2006 香 港 國 際七人欖球賽。獲資 助 的金額

共達 710 萬元。此等活動深受香 港 市 民歡迎， 並 吸

引了不 少海外參 賽者、觀眾及傳媒參 與 ，亦得到商

界 的支持 。 為 促 進 香 港 的 體 育 文 化 、 社 會 的 和諧及

整 體 經 濟利益 ， 帶 來了正面 的 效 益 。 香 港作為 亞洲

體 育 盛 事 之 都 的形象亦從 而得到進 一步的 推 廣 。  

 

香 港將於 2008年 協 辦 奧 運馬術項 目，並於 2009年 主 辦

第五屆東 亞 運 動 會 ，這些國 際 體 育 盛 事 在 港舉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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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進 一步鞏固香 港 在 國 際 體 壇 的 地 位 ， 提高本 地 的

體 育 文 化 及水平。  

 

2009年 東 亞 運 動 會 比 賽 項 目 的 選 取 及 賽 事 入 場 券 收 益 的 預 算  

 

選 取 比 賽 項 目  

7.  根據東 亞 運 動 會 總 會章則， 東 亞 運 動 會 比 賽 項 目須由包

括九個成 員 地 區組成 的 東 亞 運 動 會 總 會 會 員 大 會決定， 並必

須包括最少七個奧 運 項 目，例 如田徑、游泳、足球、羽毛球、

籃球、乒乓球等 。 而過往四屆東 亞 運 動 會每屆曾舉辦 的 項 目

有 13至 17個。  

 

8.  第五屆東 亞 運 動 會 籌備委 員 會 經過與 體 育 界詳細研究

後 ， 建 議 香 港按下列原則選 取可舉辦 的 比 賽 項 目  -   

 

( a ) 香 港現有 的 場 地設施 配套；  

( b ) 香 港 在 有 關 運 動 項 目 的 成 績 及水平；  

( c ) 比 賽 項 目 的觀賞性；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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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其 他 東 亞 會 員 地 區 的意願。  

 

按這些原則， 籌備委 員 會羅列主 要 場 地 及 其可舉辦 的 比 賽 項

目 ，作為準備東 亞 運 動 會 財 政 預 算 的基礎 (見附件三 ) 。  

 

賽 事 入 場 券 收 益 預 算  

 

9.   在 預計入 場 券 收 益時， 我 們將大 型 體 育 賽 事 的 入 場 券訂

價、可能會舉辦約 20個比 賽 項 目 的 賽 事 日程、計劃使用場 地 的

容量、盡量吸 引 市 民 大眾入 場觀看及 為 長者和 學生提 供優惠

等因素，作為計算 參考。 我 們估計賽 事平均票價為 100元， 而

開幕禮和閉幕禮的平均票價分 別 為 600元和 240元。 以平均票

價及 總座位容量的四成 預測，估計入 場 券 的 收 入約 2800萬元。 

 

資 助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財 務 安 排  

 

10. 政 府 資 助 籌 辦 二 零 零 九 年 東 亞 運 動 會，是 以定額撥款方式

提 供。經 財 務 委 員會批准後，政 府會提供財政資 助 1億2千3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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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負責籌 辦 運 動 會 的 東 亞 運 動 會公司須盡力尋求 各 方 面 的贊

助 和 收 入 ，注重 效 益 ， 以 所獲得的 政 府 資 助 和 其 他 收 入作為 籌

辦 二 零 零 九 年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經費。  

 

11. 我 們 會 要 求 東 亞 運 動 會公司採納各 種 財 務管理 措 施，每年

提交計劃預 算 等 ， 以確保該公司以符合成 本 效 益 和問責的 方式

使用撥款。 政 府稍後 會 和 港 協 暨 奧 委 會 及 東 亞 運 動 會公司就舉

辦 東 亞 運 動 會簽訂三邊協 議 ，訂明三方 面 各 自 的承擔和義務 ，

當中包括有 關 的 財 務監察安 排 。  

 

12. 我 們亦會 要 求該公司每年 提交經 審計的周年 財 務報表，並

提 供記錄和帳目 以 供查閱，確保透明度。 我 們亦會徵詢廉政公

署意見為該公司制定營運守則，亦會 借 調 人 員 協 助公司運作。

如果籌 辦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經費有合理需要超越現時估計的 預 算開

支，東 亞 運 動 會公司應盡力 從 其 他途徑，包括社 會∕商業贊助，

尋求增加收 入 ， 以 應付所需的額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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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調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職 員 以 協 助 籌 辦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安 排  

 

員工的 關注  

 

13. 二級助 理 康 樂 事 務 經 理 協 會 (下稱「 協 會 」 )於 12月 8日給

立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主席的信，對借 調 康 文 署 職 員 協 助 籌

辦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安 排表示關注。 其 主 要憂慮包括借 調往東 亞

運 動 會公司的 人 手 是否足夠 ,借 調 員工的 升遷及福利問題。同

時 ,協 會亦擔心 康 文 署 會否因支援東 亞 運 動 會公司舉辦 東 亞 運

動 會 而對現行 的服務 及 員工的工作量造成壓力 。  

 

部門的 回 應  

 

14. 政 府 在給委 員 會 的 文 件 中已清楚列出借 調往東 亞 運 動 會

公司的公務 員 少於五名 ,他 們將在 行 政 、組織、 宣傳及禮賓等

工作方 面 提 供 協 助 ， 而 東 亞 運 動 會公司則需自 行聘請其它員

工，負責運 動 會 的 整 體 籌 辦 及 運作。 為 配合借 調 安 排 ， 康 文

署 會 調 配 人 手或聘用短期員工， 以 補替人 手被借 調 後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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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缺。至於被借 調往東 亞 運 動 會公司的公務 員 的晉升 及 相 關

福利， 並 不 會因借 調 安 排 而受到任何影響。此外， 康 文 署亦

會繼續跟進舉辦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體 育設施 所需進 行 的改善工

程，亦會 就 其 他 籌 辦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事宜， 提 供支援和 協 助 。  

 

民 政 事 務局  

2006年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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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附屬計劃 

 
 
甲. 運動教育計劃 

主要為學生提供與運動相關的最新資訊，本計劃共有五個環節，其

中包括： 
1. 運動示範  

   體育總會會派員到學校介紹體育運動的基本技巧和規

   則，亦會邀請學生即場參與同樂環節以體驗各種運動的

   樂趣。  

2. 參觀體育設施 
  為學生安排參觀大型體育設施，增強學生對體育場地運
作和管理的認識。  

3. 運動展覽和運動講座  
以一系列共八項以運動為主題的資料展覽板和專題講座系列，

加深學生了解持續參與運動的益處。 

4. 大型活動導賞計劃 
讓學生在專業教練的引領下觀賞高水平的本地國際比賽、賽前

操練和示範表演，提升他們在運動競賽觀賞上的知識和辨賞能

力，與及對專項運動的興趣。 

5. 奧林匹克主義與 2009年東亞運動會 
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林匹克委員會提供多項饒富教育意義

的活動：包括專題講座、研討會及展覽，在學界推廣奧運精神，

讓學生對奧林匹克主義、舉辦國際性及大型運動會有更充實的

了解，為 2009年籌辦一個成功的東亞運動會作好準備。 
 

 乙. 簡易運動計劃   
  旨在透過一系列因應小學生的體格特別設計的簡易技巧運動訓練

課程，培訓學生運動的基本技巧，提高小學生對參與體育運動的興

趣及自信心。每年均會舉辦校際簡易運動大賽，邀請全港小學參

加，透過比賽引發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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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外展教練計劃 
此計劃的服務對象為中小學生，由體育總會派出教練指導學生進行

體育訓練及協助學校組成校隊，透過進階課程培養學生對參與各項

體育運動的持續興趣和提升個人技術水平。 
 
 丁. 運動領袖計劃 

此計劃的服務對象是學校老師、中學生或學生家長，目的是為培訓

體育教練、體育行政人員及活動籌劃人員的專才，在學校或體育總

會舉辦的體育活動中執行義務工作。 
 
戊. 聯校專項訓練計劃 
是為有運動潛能的學生，提供有系統及持續的訓練機會。

學員必須經由各體育總會的教練為其進行技術測試或評

估，具備潛質者會被挑選參與由有關體育總會委派資深教

練而提供的更高層次技術培訓。  

 
 己. 運動章別獎勵計劃 

在各體育總會的協助下就計劃內不同的運動項目制定有系

統的技術考核標準，讓參與計劃的中、小學生透過測試，

了解個人技術水平；並循晉級制參與進階訓練，提升表現，

藉以促進學界的體育發展，並希望透過此計劃貫徹推行「一

學生一運動」的概念。  

 



附件二  

體育發展計劃  

 

 「體育發展計劃」是透過推廣體育項目供全港市民參

與，以達至普及體育的概念，除此之外亦可從中發掘出有興

趣及潛質的青少年作進一步培訓，為香港的體育發展奠定良

好基石。  

 

甲 . 青苗體育培訓計劃  

這計劃在 1998 年開始與有關體育總會在新界區推行，

自康文署 2000 年成立後，計劃更推展至全港 18 區。  

本計劃的目的是在地區層面上加強體育培訓，透過有系

統的循序漸進式訓練，發掘及推薦有潛質的運動員予有關體

育總會作進一步培訓，表現良好的學員有機會入選分區代表

隊或香港青少年代表隊接受更高水平的培訓，並有機會代表

香港參與國際賽事。  

本計劃發展至今共發掘了 977 名有潛質的青少年進入

有關體育總會接受更高層次的訓練。在 2004/05 年度，共有

7 個體育項目設置青苗體育培訓計劃，而在 2005/06 年度，

項目增至 14 個。  



 

乙 . 地區體育隊訓練計劃  

 為提高地區體育水平，培養及推動本地的體育文化，增

加市民對地區的歸屬感，康文署與有關體育總會於 2000 年

推行「地區體育隊訓練計劃」，在 18 區成立地區體育隊，進

行有系統的訓練，並組成地區隊代表該區參加全港區際賽。

現時地區體育隊包括足球、籃球、乒乓球及羽毛球等，部分

發展成熟的地區隊，如地區足球隊，更是足球發展階梯重要

的一環，為香港地區丙組聯賽提供生力軍，亦為香港代表隊

提供接班人。  

 

丙 . 分區代表隊訓練  

 分區代表隊訓練是為有潛質的青少年提供一個恆常及

密集式訓練模式的培訓計劃，目的是從中可以揀選出有潛質

的運動員進入青少年代表隊或香港代表隊，代表香港參加國

際賽事。在 2004/05 年度，共有 19 個體育項目設有分區代表

隊，而在 2005/06 年度，為配合香港足球的發展，亦成立足

球分區代表隊，現時共有 20 個體育項目設有分區代表隊訓

練。  

 



附件三 

2009 年東亞運動會計劃使用的主要體育設施及可舉辦的比賽項目  

 

 計劃使用的主要體育設施 可舉辦的比賽項目 

1. 香港大球場 開幕禮 / 閉幕禮 / 足球 

2. 將軍澳運動場 田徑 

3. 九龍公園游泳池 游泳 / 跳水 

4. 伊利沙伯體育館 羽毛球 / 乒乓球 

5. 西區公園體育館 籃球 / 單車 (室內單車賽) / 武術 

6.  香港體育館 籃球 / 排球 

7. 小西灣運動場 足球  

8. 香港壁球中心  壁球 

9. 維多利亞公園網球場 網球 / 軟式網球 

10.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跆拳道 / 柔道  

11. 荔枝角公園體育館 舉重 /跆拳道 / 柔道 

12. 赤柱正灘水上活動中心 滑浪風帆 

13. 馬鞍山體育館 武術  

14. 將軍澳體育館 單車 (室內單車賽) /空手道 

註:其它可舉辦的比賽項目如賽艇、公路單車賽、保齡球、草地滾球、桌球及射擊等

需在其它設施舉行。 


